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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2023 年 12 月 23 日， 依法拆除微
型商砼搅拌设备， 露天堆放的砂石料
全部苫盖，已整改到位。

办结目标

������立行立改 ，依
法依规拆除建设

的微型商砼搅拌

设备，露天堆放的
砂石料全部苫盖。

是否

属实

部

分

属

实

������举报内容共涉及 2 个问题。 经调查，1个属实，1个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1.关于“无名搅拌站，生产时噪音大、扬尘大，来往运输车辆抛洒严重”问题。属实。违法违规建设的微型商砼

搅拌站，无相关审批手续，其露天建设的生产设备，未建设密闭厂房、未采取隔音降噪措施，砂石料露天堆放、运
输车辆密闭不严且无冲洗，场地及周边未清扫洒水抑尘，影响周边环境。

2.关于“多次反映未处理”问题。 不属实。 住建部门已于 2023年 11月 26日查处，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
知书。

调查核实情况

������周口市郸城县双
楼乡双楼村东南角 ，
无名搅拌站，生产时
噪音大、 扬尘大 ，来
往运输车辆抛洒严

重 ， 多次反映未处
理。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1
D3HA
202312
21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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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

市郸

城县

噪音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无

已

办

结

������刘祖庙社区已经对三户居民生活
排水管出口处的沉淀池进行修缮，并
疏通管网，目前排水畅通，路面积水已
清除， 污水不再外溢。 目前已整改完
成。

������立行立改 ，修
缮沉淀池，疏通管
网 ， 确保排水畅
通 ， 污水不再外
溢。

属实

�������举报内容共涉及 1 个问题。 经调查，问题属实。
经查，项城市千佛阁街道国控售楼部南侧 50 米污水管网属于附近三户居民共用，因下水道堵塞，导致部分

生活污水溢出路面，路面有积水。

�������项城市千佛阁
街道刘祖庙社区国

控售楼部南侧 50米，
有一污水管网口 （窨
井），长年冒污水 ，夏
天从此经过污水会

溅到身上，冬天会结
冰 ，气味大 ，希望尽
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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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内容共涉及 2 个问题。 经调查，2 个问题均不属实
1.关于“金桂苑小区门前道路泥泞，出行不便”问题。不属实。金桂苑小区仅有北门一个出入口，规划的道路

从金桂苑小区北门往东至工业路，该路段是水泥路面，路况较好，没有泥泞。
2.关于“垃圾丛生，夏季蚊蝇满处滋生”问题。 不属实。 千佛阁街道办事处在金桂苑小区北侧道路边放置有

固定的垃圾收集桶，每天进行垃圾转运。 经走访群众证实，道路两侧没有垃圾乱堆乱放，夏季蚊蝇满处滋生现
象。 金桂苑小区北门西侧至明坤花园有一块空地，为规划住宅用地，目前尚未建房，种有杨树，经现场核查，地上
仅有落叶和杂草，未发现垃圾倾倒现象。

������周口市项城市千
佛阁街道郭庄行政

村金桂苑小区门前

道路泥泞 ， 垃圾丛
生，夏季蚊蝇满处滋
生 ，出行不便 ，希望
政府部门给附近居

民一个卫生、便行的
环境。

3
X3HA
202312
210100

周口

市项

城市

土壤

4
X3HA
202312
210040

������马某等 7 名退伍
军人安排到周口市

生态环境局 ， 要求
2018 年 8 月 1 日正
式上班， 截至目前 ，
周口市生态环境局

仍未解决 7 人的编
制，自入伍之日起至
2018 年 6 月的养老
保险衔接，退伍待岗
期间生活补助。 请彻
查。

周口

市市

辖区

其他

�������举报内容共涉及 2 个问题。 经调查，1 个不属实、1 个部分属实。 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1.关于“周口市生态环境局仍未解决 7 人的编制”问题。不属实。我市垂改工作于 2023年 11 月 30日完成人

员移交，2023年 12 月底之前全面结束。
2.关于“自入伍之日起至 2018 年 6月的养老保险衔接，退伍待岗期间生活补助”问题。部分属实。关于垂改

前的历史债务偿还问题，市委、市政府有明确政策规定，分局垂改完成之前欠缴的各类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
费用和工资等，按照原隶属关系，由属地县（市、区）在划转前补齐；如果不能补齐，须上报省财政厅上划县级财
务。 各县（市、区）生态环境部门在 2023年 12 月 31 日之前的债务，按照“谁举债、谁偿还”的原则，由当地政府承
担化解债务责任，落实化债资金，不纳入上划范围。 马某等人调整到环保局后享受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待遇，目
前，该县政策是事业养老保险因县财政情况按照年龄分批次进行办理开户缴费。马某等人要求衔接入伍日至调
整前的保险和发放待岗期间生活补助，按照豫政（2001）73号文件精神“由于接收单位原因导致退役士兵不能按
时上岗的，从当地安置部门开出介绍信的当月起，由接收单位按照不低于本单位同工龄职工平均工资的 80%，
逐月发放生活费”规定，马某等人的相关费用应由原安置单位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国税等单位进行解决。

部

分

属

实

������积极与属地
党委、 政府对接，
把干部职工的待

遇落实到位，保障
广大干部职工利

益。

������市生态环境局积极与属地党委 、
政府对接，等清产核资报告出台后，根
据认定情况， 确系属地政府造成的债
务， 按照我市垂改政策， 督促属地党
委、政府予以偿还化解。 对举报人的合
理正当的债权诉求， 依法依规协调督
促属地政府尽快补偿解决到位， 维护
其正当权益。 计划 2024 年 1 月 31 日
前完成。

阶

段

性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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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12 月 6 日第
十五批第 101 个回复
不满意。 回复中说 ：
这里不是水源地，饮
用水被污染不属实 。
实际情况是：举报人
说的饮用水是每家

每户水井里面的水 ，
执法人员并没有对

水井的水进行检测 ，
要求进行检测。

周口

市鹿

邑县

水

������举报内容共涉及 1 个问题。 经调查，1 个部分属实。
在办理第十五批编号 D3HA202312060039 举报件期间，鹿邑县环境监测站对举报涉及坑塘进行水质监测，

监测结果为：化学需氧量 60 mg/L，氨氮 6.965 mg/L，总磷 0.95 mg/L，属劣Ⅴ类。 12 月 22 日，在接到此次举报件
后，试量镇人民政府以坑塘为中心向外走访排查，共排查压水井 6 眼，均用于日常洗衣、浇菜等生活用水。 鹿邑
县环境监测站人员对 1 个压水井进行现场取样（其他 5 眼水井因结冰无法取样），监测结果为：pH 8.5，化学需氧
量为 10 mg/L，氨氮为 0.14mg/L，总磷为 0.03mg/L，水质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符
合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及工农业用水要求。 经查，自 2007 年以来，试量镇辖区内饮用水均由河南鹿邑银龙供
水有限公司第十九分公司（试量水厂）供给，河南鹿邑银龙供水有限公司按照要求每季度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
对河南鹿邑银龙供水有限公司第十九分公司（试量水厂）进行水质检测，检测结果均合格。

部

分

属

实

������加快试量镇
污水处理厂建设，
实现生活污水规

范化处理，改善水
生态环境，确保群
众用水安全，达到
群众满意。

������计划在 2024 年 6 月 30 日前建设
完成一座日处理量 500 立方米的污水
处理站。 目前试量镇污水处理站正在
积极加快建设，争取早日投入使用，改
善周边生态环境。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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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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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太康县清
集镇黄口村 ， 赵某
图、赵某军等人在举
报人的耕地上卖土

抽沙，把地挖成了大
坑，树木也塌陷在坑
里 ，无人管理 ，也不
给赔偿。

周口

市太

康县

生态

������举报内容共涉及 2 个问题。 经调查，2 个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不属实。
1.关于“周口市太康县清集镇黄口村，赵某图、赵某军等人在举报人的耕地上卖土抽沙”问题。不属实。赵某

图系清集行政村党支部书记，赵某军系清集行政村村民，举报人的 1.8 亩耕地，位于清集行政村与黄口行政村西
地相临处历史遗留窑坑东侧，经国土部门现场勘查，不存在在举报人的耕地上卖土抽沙的情况。

2.关于“把地挖成了大坑，树木也塌陷在坑里，无人管理，也不给赔偿”问题。 不属实。 该坑塘是 1973 年至
1988 年因生产队窑厂取土烧砖而形成的，占地面积为 16.73 亩，为了便于管理，防止溺水等意外情况发生，2019
年 3月，由清集村村委会委托清集村村民赵某良、赵某军在坑塘内养鱼，负责日常管理。 经国土部门现场勘查，
比对近三年卫星图片，地表无变化。 2020 年 7 月份汛期期间，雨水较大，导致举报人栽种在坑塘东侧的 1 棵直径
为 10 公分的杨树塌陷到坑里，清集村村委会为化解矛盾，2023年 7 月 15 日给予举报人 200 元作为赔偿。

不

属

实

无 无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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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HA
202312
210044

������2023 年 12 月 1
日反映，周口市太康
县清集镇清集村村

委赵书记， 买耕地 ，
偷沙卖沙问题，现对
处理结果有异议，全
是虚假回复，与事实
不符，依然存在买耕
地偷沙卖沙的情况 ，
并且沙坑里面还有

一条船，田女士有赵
书记偷沙卖沙的证

据。

周口

市太

康县

生态

�������举报内容共涉及 2 个问题。 经调查，2 个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不属实。
1.关于“2023年 12 月 1 日反映，周口市太康县清集镇清集村村委赵书记，买耕地，偷沙卖沙问题，现对处理

结果有异议， 全是虚假回复， 与事实不符” 问题。 不属实。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九批编号
D3HA202311300011 的案件，涉及“周口市太康县清集镇清集村东北角至黄口村东南角，该村现任支书 2020 年
买 20 多亩耕地，卖土挖沙”问题。 太康县板桥镇人民政府、太康县自然资源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客
观、公正、全面地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核实，2020 年徐某准备在坑塘抽沙，随即被太康县自然资源局取缔，并对采
砂船进行切割，确实不存在举报人所反映“现任支书 2020 年买 20 多亩耕地，卖土挖沙”的情况。

2.关于“依然存在买耕地偷沙卖沙的情况，并且沙坑里面还有一条船，田女士有赵书记偷沙卖沙的证据”问
题。 不属实。 清集村村委会为了便于管理，防止造成溺水等意外情况发生，2019年 3月委托清集村村民赵某良、
赵某军在历史遗留窑坑内养鱼，负责日常管理。 坑塘里确实有小船，小船由两个废弃蓝桶和一块木板制成，是为
了方便养鱼打渔使用，并非采砂船。 经自然资源部门现场勘察，筏上无抽沙设备，无电源，周边无偷土卖沙的情
况。 2023年 8 月 11 日田女士已将证据视频邮寄至太康县纪委监委，纪检部门通过调查，证实不存在偷沙卖沙情
况。

不

属

实

无 无

已

办

结

无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 30批）


